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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28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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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乌兰察布市丰镇
市南城区丰镇电
厂 、水 泥 厂 运 行
多 年 ，影 响 周 边
居民身体健康。

2016 年-2017 年，
乌兰察布市凉
城县六苏木镇豪
欠行政村王某某
和解某某在西滩
村东大河湾非法
开采砂石，盗取国
家资源，破坏面积
达150000平米。

乌兰察布市卓资
县 铁 骑 旅 游 中
心：1. 巴某（原铁
骑旅游中心法定
代 表 人）与 卓 资
县巴音锡勒镇十
股地村委会签的
草 原 使 用 合 同 ，
两份合同租赁草
原共 40 年，目的
就是为了以租代
征。2. 本来是巴
某 租 赁 的 草 原 ，
盛源矿业公司以
不良资产从银行
收购后又转卖给
他 人 ，个 人 把 村
集体的草原非法
租来又抵押银行
贷款是否存在诈
骗 。 3.1700 多 亩
的《集 体 土 地 使
用 证 》已 经 在
2021 年自然资源
局第 209 号文件
中作废，为何《草
原 审 批》手 续 未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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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关于“乌兰察布市丰镇市南城区丰镇电厂、水泥厂运行多年”的问题属实。
丰镇电厂位于丰镇市南城区办事处毛鱼沟村南，成立于1989年11月，1989年至1995年期间陆续投产，2018年6月更名为内蒙古丰电能源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建设6台20万千瓦发电机组。该公司1#、2#机组于2010年关停淘汰，其余4台机组配套脱硫、脱硝、除尘环保设施，2018年完成超低排放改造，运行期间严格
按照环评要求落实污染防治措施。经调取2024年1月1日到2025年6月25日在线监测数据，以及2024年四个季度和2025年第一季度自行监测数据，废气及噪
声均达标排放，企业工业废水处理后循环利用，生活污水处理后全部回用。

水泥厂位于丰镇市南城区办事处毛鱼沟村东南，为华江水泥有限公司（粉磨站），于2011年4月建成，由于市场原因，间断性生产，2024年10月至今停产。主要对熟料
拌合粉煤灰进行粉磨再销售，配备布袋除尘器及密闭料棚等污染防治设施，经调取2024年第三季度自行监测数据，废气及噪声均达标排放，企业不产生生产废水。

2.关于“影响周边居民身体健康”的问题不属实。
丰镇电厂、水泥厂最近村庄为丰镇市南城区办事处毛鱼沟村。2025年6月19日，丰镇市生态环境分局聘请第三方检测公司在毛鱼沟村内布设村中、偏东和

偏西3个点位，开展连续48小时空气质量检测，检测报告结果显示，检测点位的空气质量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级标准要求；2025年6月19日，丰镇市生态环
境分局聘请第三方检测公司对毛鱼沟村内居民水井（约20米深）地下水进行取样检测，检测报告结果显示，检测点位的水质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Ⅲ级标准要
求；2025年6月20日，丰镇市生态环境分局聘请第三方检测公司在村内布设村中、偏东和偏西3个点位，分别在昼间工作时间和夜间进行噪声检测，检测报告结
果显示，检测点位的声环境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2类声功能区要求。

2025年6月25日，丰镇市卫健委对丰镇电厂、水泥厂周边村庄的毛鱼沟村居民健康情况进行调查，毛鱼沟村常住户351户、792人（男性418人、女性374人），
通过走访调查，除了少数群众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疾病外，未发现、群众也未反映因污染造成的聚集性疾病。经调取2022年6月至2025年6月毛鱼沟村民
住院情况，该村村民累计住院155人次。其中，心脑血管类疾病22人次、呼吸类疾病24人次、恶性肿瘤疾病8人次、其他类常见疾病101人次，均属于基础慢病和
常见疾病。同时，近三年丰镇市的疾病发病谱排名前5位为：心脑血管类疾病、呼吸系统疾病、代谢性疾病、消化系统疾病、传染病和地方病，毛鱼沟村常见疾病
与丰镇市疾病发病谱相吻合，未发现异常。

1.关于“六苏木镇豪欠行政村王某某和解某某在西滩村东大河湾非法开采砂石，盗取国家资源”的问题不属实。
经核实，王某某、解某某均系凉城县六苏木镇豪欠行政村西滩自然村村民，王某某曾在2018年前担任过西滩自然村村民小组组长；解某某

2020年之前在外打工，于2020年底返回村里居住，2021年村“两委”换届时担任豪欠村党支部副书记。2025年6月5日-6日，凉城县纪委监委、公
安局、水利局对该问题进行了调查，未发现王某某、解某某2016年至2017年期间在西滩村东大河湾非法采过砂。

2.关于“在西滩村东大河湾非法采砂，破坏面积达150000平米”的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实，该河段位于六苏木镇豪欠行政村西滩自然村东，属于水普名录内五号河河道，在河道管理范围内。2017年之前，确有周边村民在西

滩自然村东大河湾私自拉砂用于修建村巷道路和农户建房现象，曾对该河槽造成轻微破坏，不是营利性的非法开采行为。2017年之后，凉城县
水利局、六苏木镇政府和毫欠村委会加强河道管理，严禁非法采砂，对破坏的河槽进行了平整恢复，此后该河段再未发生过偷挖盗采现象。

2025年6月25日，经现场勘察，并对比国土调查云查询历年遥感监测时序影像，河道平整通畅无采砂坑。

1.关于“巴某（原铁骑旅游中心法定代表人）与卓资县巴音锡勒镇十股地村委会签的草原使用合同，两份合同租赁草原共40年，目的就是为了以租代征。”的问题部分
属实。

经调阅相关资料，1999年11月24日卓资县原白银厂汉乡十股地行政村与巴某签订《草场使用权租赁合同》，租赁期限10年（2000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
2004年6月4日卓资县巴音锡勒镇政府、十股地村委会与巴某签订《草场使用权租赁延续合同》，租赁草场面积1754.99亩，延续租赁有效期30年（2010年1月1日至2039年
12月31日），用途为“旅游、餐饮、康乐、度假及其他经营配套服务范围等，开发育肥牛、育肥羊、蒙古马繁殖小基地”。投诉人反映的“巴某（原铁骑旅游中心法定代表人）与
卓资县巴音锡勒镇十股地村委会签的草原使用合同，两份合同租赁草原共40年”内容属实。

关于巴某租赁巴音锡勒镇十股地村委会的1754.99亩草场,近年来曾转租给5家旅游点经营，占地面积56.406亩，其中，取得建设用地手续面积24.159亩[卓资县辉腾锡
勒蒙古风情园旅游中心取得国有建设用地13.53亩，不动产证号：蒙（2021）卓资县不动产权第0000139号、第0000140号、第0000141号；租赁集体建设用地10.629亩，批复
文号（乌政批字〔2017〕124号）]，未取得用地手续面积32.247亩。《国土资源部关于坚决制止“以租代征”违法违规用地行为的紧急通知》指出：“以租代征，即通过租用农民
集体土地进行非农业建设，擅自扩大建设用地规模，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法定义务，干扰了建设用地管理秩序，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和耕地保护目标的实
现”。上述未取得用地手续32.247亩违法用地，存在“通过租用农民集体土地进行非农业建设，擅自扩大建设用地规模”情形，投诉人反映的“以租代征”内容部分属实。

2.关于“本来是巴某租赁的草原，盛源矿业公司以不良资产从银行收购后又转卖给他人，个人把村集体的草原非法租来又抵押银行贷款是否存在诈骗”的问题部
分属实。

经核查及调阅相关资料，2010年11月4日，内蒙古盛源矿业（甲方）与内蒙古卓资县铁骑旅游中心法定代表人巴某（乙方）签订《公司转让协议》，转让的项目内容为：
“乙方将铁骑旅游中心及中心所属草场、土地（承包使用权），以及建筑附属设施全部转让甲方”；转让方式及价格为：“转让方式为转贷，乙方向卓资县农村信用联社贷款人
民币160万元及所产生的利息（贷期两年）转至甲方名下”。同月，卓资县公证处对《公司转让协议》进行公证指出“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55条之规定，其公司出让事实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公司转让相关规定”。2011年11月4日，双方又签订《土地转租承包使用权转让协议》，“股东巴某同意将
其在内蒙古卓资县辉腾锡勒铁骑旅游中心土地承包使用权转租给内蒙古盛源矿业有限公司”。上述材料证实，巴某与盛源矿业之间系土地租赁使用权转让关系，并非巴
某将租赁的草原抵押给银行及盛源矿业公司以不良资产从银行收购取得。投诉人反映的“本来是巴某租赁的草原，盛源矿业公司以不良资产从银行收购”“又抵押银行贷
款”内容不属实。

经调阅相关资料，2020年9月，内蒙古盛源矿业有限公司、内蒙古卓资县铁骑旅游中心（甲方）与阿某某、蒙某（乙方）签订《土地使用权承包变更合同》，乙方以160万元
转租甲方土地使用权面积800亩。该合同明确约定租赁期限与相关内容，即上述土地系转租行为，投诉人反映的“盛源矿业公司又转卖给他人”内容不属实。

巴某分别于1999年11月24日、2004年6月4日与巴音锡勒镇十股地村委会签订《草场使用权租赁合同》《草场使用权租赁延续合同》。在两次签订草场使用权租赁合
同时，十股地村委会均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
式处分村集体财产”之规定履行民主议事程序。针对上述行为，2022年4月，中共卓资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给予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张某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卓纪发〔2022〕
25号）。虽然前述草场租赁事宜未经法定议事程序，但基于合同签订后，村委会已将土地交付巴某使用，巴某也已依约支付租金，租赁合同已实际履行二十余年，租赁事实
客观存在。投诉人反映的“非法租来”内容部分属实。

为进一步核准“是否存在诈骗”行为，卓资县于2025年6月26日将相关问题线索移交县公安局进一步调查。
3.关于“1700多亩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已经在2021年自然资源局第209号文件中作废，为何《草原审批》手续未作废”的内容不属实。
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相关规定，不动产注销登记需履行启动调查、证据收集、权利告知、陈述申辩、作出决定、公示公告等法

定程序。卓资县自然资源局于2021年12月30日作出的《关于辉腾锡勒铁骑旅游中心、蒙古原始部落、铁骑蒙古大营、铁骑旅游超市发证情况的说明》（卓自然资发〔2021〕
209号），该文件系行政机关制作向有关部门说明情况的文件，客观上不产生使《集体土地使用证》无效的法律后果。投诉人反映的“1700多亩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已经在
2021年自然资源局第209号文件中作废”内容不属实。

经核实，在上述1754.99亩土地范围内，已取得草原征占用使用手续面积26.337亩，其中，巴音锡勒镇十股地村10.629亩（内草审字〔2017〕244号）、卓资县辉腾锡勒蒙
古风情园民族风情园旅游建设项目15.708亩（内草审字〔2018〕1141号），取得的征用使用草原手续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办法》，程序合
法，不存在作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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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结目标

强 化 企 业
环 保 责 任
意识，确保
企 业 合 法
合 规 运
营 。 有 序
开 展 全 民
健 康 体 检
工作，切实
保 障 人 民
群 众 的 身
体健康。

严 格 落 实
河长制，持
续 维 护 河
道 良 好 生
态环境。

落 实 整 改
措施，规范
草 原 承 包
经营行为，
强 化 日 常
监管，维护
好 草 原 生
态环境。

处理和整改情况

1.要求企业严格落实环境保护主
体责任并依规经营，确保各项污染物
达标排放。

2.有序开展全民健康体检工作，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提升
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3.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加强与群
众沟通联系，争取群众理解。

严格落实河长制，加强对河道巡
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确保河道
平整畅通，持续维护河道良好生态环
境。

1.依法查处“以租代征”行为。针对
32.247 亩违法用地，2024 年12 月已处罚
并拆除10.338亩[内蒙古鑫辉盛世通用航
空有限公司0.978亩、内蒙古乐马旅游公
司 7.86 亩、卓资县巴音锡勒镇星鑫游乐
场 1 亩、阿某某集装箱超市 0.5 亩]；针对
卓资县辉腾锡勒蒙古风情园旅游中心

“未批先建”21.909 亩已于 2025 年 6 月 6
日立案查处。

2.依法推进撤证工作。2025年6月
16日，卓资县人民政府向县自然资源局
下发《关于对辉腾锡勒铁骑旅游中心、蒙
古原始部落、铁骑蒙古大营、铁骑旅游超
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撤销请示的批
复》，卓资县自然资源局正在按程序依法
推进《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撤销工作。

3.依法议定草原租赁事宜。2027年
第二轮草原承包到期后，巴音锡勒镇十
股地村委会严格按照《内蒙古自治区草
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二条、第二
十四条之规定，依法召开村民代表会议，
对草原租赁相关事宜进行讨论决定。

4. 及时移交问题线索。针对“个人
把村集体的草原非法租来又抵押银行贷
款是否存在诈骗”卓资县于 2025 年 6 月
26日将问题线索移交县公安局调查。

5.规范草原承包经营权流转。强化
属地管理主体责任，坚决杜绝以流转名
义变相改变草原用途、进行非农非牧建
设等违法违规行为，确保草原生态功能
与农牧民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

是否
办结

已
办
结

已
办
结

阶
段
性
办
结

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无

无

卓资县
自然资
源局于
2025年
6月15
日对卓
资县自
然资源
局用途
管制股
股长吴
某某进
行约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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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1

2

受理
编号

X3N
M20
2506
2500
24

X3N
M20
2506
2500
08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2020 年 左
右 ，乌 兰 察
布市卓资县
梨花镇鑫远
铁矿公司挖
矿 ，将 韭 菜
沟村榆树沟
50 余亩林地
破坏。

乌兰察布市
凉城县九股
泉村东的几
家企业围占
河 道 建 厂 ，
建设后畜禽
污水处理设
施 违 法 排
放 ，且 长 期
盗采挖砂石
售卖。

行政
区域

乌
兰
察
布
市
卓
资
县

乌
兰
察
布
市
凉
城
县

问题
类型

涉
及
公
共
利
益
的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涉
及
群
众
身
边
的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证资料，投诉人反映的“卓资县梨花镇鑫远铁矿公司”实为卓资县鑫源矿产开发冶炼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在2010年取得卓资县梨

花镇铁矿的采矿权，有效期限为2010年11月9日至2015年11月9日，矿区面积为2.44平方公里，采矿证到期后一直未开采。
经现场核查，投诉人反映的“韭菜沟村榆树沟50余亩林地”在采矿区域内。经比对影像及“国土二调”数据，投诉人反映区域破坏林地面积

为34.9亩。
经影像比对，该林地在2012年—2014年铁矿开采期间被毁。期间至2021年前，信访人一直未回乡。2021年6月返乡时发现林地被毁。经

现场查看，卓资县鑫源矿产开发冶炼有限责任公司于2020年10月—2021年9月，对采矿区进行了治理，但破坏的林地植被未得到有效恢复。

2025年6月26日，经凉城县相关部门现地核实，投诉人反映的九股泉村东有两家企业，分别为凉城县田旺农牧业有限公司和凉城县飞扬养殖有限公司。
其中凉城县田旺农牧业有限公司西侧有一条河道名称为九股泉沟，该河道位于凉城县县城西北省道209线北侧，为南北走向，属于水普名录外划界河流。

1.关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九股泉村东的几家企业围占河道建厂”问题部分属实。
凉城县田旺农牧业有限公司场区于2021年1月取得凉城县鸿茅镇人民政府设施农用地备案手续，占地80.1645亩，2021年5开工建设；凉城县飞扬养殖有

限公司于2020年11月取得凉城县鸿茅镇人民政府设施农用地备案手续，占地101.823亩，2021年5开工建设。
经实地勘测，凉城县飞扬养殖有限公司不在河道划界管理范围。凉城县田旺农牧业有限公司场区37.98亩在九股泉沟河道划界管理范围内，其中28.745

亩建有棚圈及附属配套设施。该河沟河流管理范围划定成果于2021年12月29日公告。
凉城县田旺农牧业有限公司场区西侧九股泉河道建有省道209线大南沟大桥，并由省道209线公路建设项目部沿河道东侧配套建防洪堤坝350米。该大

桥编制《省道209线卓资山至凉城段公路工程防洪影响分析及整改方案》已于2024年2月通过乌兰察布市水利局审查（《省道209线卓资山至凉城段公路工程
防洪影响分析及整改方案审查意见》），依据审查意见，大南沟大桥河段可以满足10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凉城县田旺农牧业有限公司场区在大南沟大桥北
350米防洪堤坝外侧防护范围内，不影响河道正常行洪。

2.关于“企业建设后畜禽污水处理设施违法排放”问题不属实。
经凉城县生态环境分局现地核实及查阅资料。凉城县田旺农牧业有限公司场区于2021年1月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场区未投产使用，不存在畜

禽粪污排放问题。凉城县飞扬养殖有限公司场区于2020年8月办理建设环境影响登记表，目前已建成羊舍4栋，其中仅有1栋羊舍养殖300只羊（大羊200只、
羔羊100只）,粪污为干清粪，收集发酵后用于农田施肥；生活污水处理方式为防渗池统一收集后发酵还田，不外排。凉城县飞扬养殖有限公司不存在畜禽粪污
违法排放问题。

3.关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村东的几家企业长期盗采挖砂石售卖”问题不属实。
2025年6月27日，经凉城县水利局现场核查，河道畅通，无近几年内采砂活动迹象，仅偶见河道内少量零星历史采砂残余物料，不影响河道生态及行洪，系

2018年之前周边村民在九股泉沟私自拉砂用于修建村巷道路和农户建房现象，但此行为是为了改善农村居住环境，不是营利性的非法开采行为。2018年之
后，县水利局、鸿茅镇镇政府加强河道管理，严禁非法采砂，此后该河段再没有发生过偷挖盗采现象。

投诉人反映的凉城县飞扬养殖有限公司场区、凉城县田旺农牧业有限公司场区已取得设施农用地备案手续，均于2021年5月开工建设。在河道管理范围
内的凉城县田旺农牧业有限公司场区场地平整，无采砂坑、弃料堆积等违规采砂作业迹象；凉城县飞扬养殖有限公司场区不在河道管理范围，仅存有场地平整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残余砂石料，属工程建设正常弃料。经走访调查附近村民了解，未发现两家企业盗采挖九股泉河沟砂石、对外售卖的问题。

是否
属实

部
分
属
实

部
分
属
实

办结目标

持 续 跟 进
立 案 调 查
进度，责令
企 业 严 格
落 实 植 被
恢复责任，
依 法 依 规
对 责 任 主
体 进 行 处
理。

加 强 对 河
道 周 边 养
殖 企 业 的
日常监管，
督 促 企 业
落 实 主 体
责 任 。 严
厉 打 击 各
类 非 法 采
砂行为。

处理和整改情况

1.卓资县林业和草原局将问题线索移交
卓资县公安局，立案调查。

2.责令卓资县鑫源矿产开发冶炼有限责
任公司制定科学合理的林地植被治理方案，严
格按照方案组织实施植被恢复工作，确保植被
恢复责任落到实处。

3.6月30日已将该问题线索移交卓资县
纪委监委，对2012至2014年开采期间破坏行
为进行核查，对监管不力、执法不严的部门和
人员依法依纪追责。

4.加强与投诉人沟通联系，做好政策解释
和思想疏导工作，争取投诉人的理解和支持。

针对凉城县田旺农牧业有限公司占用九
股泉沟滩涂问题，责成该企业编制洪水影响分
析及整改方案，严格按照审定后分析结论和整
改措施进行整改。

是否
办结

阶
段
性
办
结

阶
段
性
办
结

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无

无

（下转第三版）


